吉首大学商学院本科生档案室管理制度
一、总则 
1.目的：为加强吉首大学商学院学籍档案管理，确保学籍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安全，充分发挥学籍档案在教学管理、学生发展及就业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以及吉首大学档案管理相关制度，结合商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
2.适用范围：本制度适用于吉首大学商学院所有本科生学籍档案的管理工作，涵盖本科生从入学到毕业期间产生的各类学籍档案材料。
3.基本原则：学籍档案管理遵循真实性、完整性、保密性、规范性和及时性原则。确保档案内容真实反映学生学习与成长历程，全面收集各类档案材料，严格保密学生个人信息，依照统一规范流程开展管理工作，并及时完成档案材料的收集、整理与归档。
二、管理体制
实行学院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体制，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总体负责，年级辅导员具体负责。 
三、档案收集与整理
1.收集范围
入学材料：高考录取通知书、高考报名成绩表、登记表、体检表、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、新生入学登记表等。
学习成绩材料：课程成绩单、补考重修成绩记录等。
奖惩材料：校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文件、荣誉证书复印件、违纪处分决定及撤销处分材料等。
党团材料：入党申请书、入党志愿书、思想汇报、团组织推优材料、党员发展相关会议记录等。
毕业材料：毕业生登记表、学位授予登记表等。
2.收集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各责任主体应明确专人负责学籍档案材料收集工作，确保材料及时收集，避免遗漏。档案材料需内容真实、字迹清晰、签字盖章手续完备，使用黑色钢笔、签字笔书写或打印，严禁使用圆珠笔、铅笔等不利于长期保存的书写工具，杜绝虚假材料。
3.整理规范
按照学生个人为单位进行档案整理，每个学生的档案材料应保持其完整性和独立性。档案材料按照入学材料、学习成绩材料、奖惩材料、党团材料、毕业材料及其他材料的顺序依次排列，同一类别材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。 
四、档案保管
1.库房管理：设立专门的学籍档案库房，配备防火、防潮、防虫、防鼠、防盗、防光、防尘等设施设备。安装火灾报警系统和灭火设备，定期检查维护，确保消防设施正常运行；安装防盗门窗、设置门禁系统，限制非档案管理人员进入库房，保障档案安全。
2.档案存放：将整理好的学籍档案按专业、年级、班级顺序整齐排列存放于档案柜中，每个档案柜应标明存放档案的范围，如专业、年级等信息，便于快速查找和调阅。
3.日常维护：档案管理人员定期对库房内的学籍档案进行检查和清点，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常规检查，每学期进行一次全面清点。检查内容包括档案数量是否准确、有无破损霉变、装订是否牢固等。
五、档案转递
1.转递原则
严格遵循安全、保密、及时原则，通过机要通信、邮政EMS标准快递或派专人送取等方式进行档案转递，严禁个人自带档案。
2.转递流程
毕业生落实就业单位或升学学校后，需向学院提交档案转递信息（包括接收单位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），填写《吉首大学商学院学生学籍档案转递申请表》。
档案室根据申请表信息，核对毕业生身份及档案材料，确认无误后封装档案，档案袋封口处加盖学院公章，确保密封完好。同时，填写《档案转递通知单》，详细记录档案份数、页数、转递时间、转递方式等信息。
档案转递后，档案室及时跟踪档案投递情况，通过机要通信或快递查询系统，掌握档案流转状态。如发现档案退回、长时间未送达等异常情况，及时与接收单位或快递公司沟通协调，查明原因并重新办理转递手续。对于因特殊原因档案暂存学院的，需做好登记和保管工作，待转递条件成熟后及时转出。
六、档案查询与借阅
1.查询管理
学生本人查询学籍档案，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（学生证、身份证等）到档案室办理查询手续。如委托他人代办，代办人需持本人及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、委托书前来办理。
用人单位、升学学校等因工作需要查询学生学籍档案，须持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，注明查询目的、查询学生姓名及学号等信息，经学院分管领导批准后，方可查询。
档案室工作人员对查询申请人身份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确认无误后，在指定地点提供档案查询服务。查询过程中，严禁查询人员擅自复制、摘抄档案内容，如需复制，需经档案室负责人批准，在工作人员监督下进行，并登记复制内容和用途。
2.借阅管理
原则上不允许外借学籍档案，确因工作需要借阅的，借阅单位或个人须提交书面申请，说明借阅原因、用途、借阅期限等，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方可办理借阅手续。
借阅人需与档案室工作人员共同清点档案份数和页数，填写《吉首大学商学院学籍档案借阅登记表》，注明借阅人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、借阅档案学生姓名及学号、借阅时间、归还时间等信息。
借阅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，如需延长借阅时间，应提前办理续借手续，续借期限不得超过原借阅期限。借阅人须妥善保管借阅档案，不得转借他人，不得在档案上涂改、圈划、污损，按时归还。归还时，档案室工作人员认真检查档案完整性，确认无误后在借阅登记表上注明归还情况。
七、档案保密与责任追究
1.保密要求
档案库房严禁无关人员进入，档案管理人员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，增强保密意识，对学生学籍档案信息予以严格保密，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档案内容。
2.责任追究
对违反本制度，造成学籍档案丢失、损坏、信息泄露等情况的，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包括批评教育、行政处分等；如构成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因工作失职导致档案管理出现重大问题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及相关领导进行问责，追究其相应管理责任。同时，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，尽量减少损失和影响。
八、附则
1.本制度由吉首大学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2.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如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相抵触，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为准。
